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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病理学尸检在医疗纠纷处理与医学司法鉴定中的作用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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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人们就医观念的改变， 

对医疗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但伴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 

深化，现行医疗体制存在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加上社会因 

素、舆论因素等影响，集中表现为医疗纠纷数量不断上升，纠 

纷造成的恶性事件也时有发生，已严重干扰现有的医疗秩 

序，甚至危及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法医病理尸检就是通过 

尸体解剖，对死者查明死因，为医学司法鉴定提供有力的科 

学证据，对更好地解决医疗纠纷起到积极作用 ，因而病理尸 

检在医学司法鉴定中的作用与地位也就愈显得至关重要。 

l 法医病理学尸检在医疗纠纷医学司法鉴定中的作用 

1．1 尸检的重要性 医疗纠纷涉及赔偿与法律问题，因此， 

死亡的尸体应作检验，明确死因，对判断是非和责任是一条 

主要途径；而且对法医病理人员也有更高的要求，涉及医疗 

纠纷的尸检应比普通的病理学尸检要求更加严格⋯，因此， 

医务人员在涉及医疗纠纷时，拿起尸检这一武器，或许对处 

理该事件具有无法取代的作用。 

例 1，男，49岁。平素身体“健康”，体型肥胖 ，因关节疼 

痛曾到某医院就诊为关节炎，静脉滴注药物的第 3天结束回 

家后，突然出现胸闷、面色苍 白、大汗淋漓，立即送返医院抢 

救无效死亡。随后，患者家属将该医院告上法庭，认为是药 

物作用导致死亡。在医患双方达成协议情况下，为查明死 

因，明确责任，做尸体解剖。尸检发现，死者心脏体积较大， 

重 560 g(正常250 g)。心脏左冠状动脉前降支和左旋支高 

度狭窄，达Ⅳ级，以前降支(前室间支)为主，仅在显微镜下观 

察到冠状动脉管腔呈裂隙状；心肌问质多灶性纤维化，无心 

肌梗死变化，最 后诊 断冠状动脉性猝死 (sudden coronary 

death)。本例明确诊断后 ，医患双方化解矛盾，此案得以妥善 

解决。由此可见，尸检在医疗纠纷的处理中起到重要作用。 

例 2，男，63岁。因慢性胆囊炎、胆囊结石在某医院施行 

手术切除，术中和术后比较顺利 ，术后第 80天，患者上厕所 

后，突然出现面色苍白，血压下降，心率缓慢，经紧急抢救无 

效死亡。家属纠缠医院，为明确原因，与患者家属商量，同意 

进行尸体解剖和司法鉴定。尸检主要发现，死者肺动脉起始 

处可见 6(311"1×3 em X2 cm的血凝块，经显微镜观察，显示混 

合血栓栓塞所致猝死。本例经尸检明确诊断，解决医患矛盾 

与纠纷，为医学司法鉴定提供理论依据，也显示尸检在此中 

的凸现作用。 

1．2 对死因作出客观、公正的结论 死因即直接或间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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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死亡的疾病、病情和损伤以及造成任何这类损伤的事故或 

暴力。法医病理学则更详细阐述其概念，提出死因是导致死 

亡的原因，即疾病 、暴力或生理因素。同时根据在死亡中作 

用的不同，可将死因分为以下几类 ：(1)主要死因是直接引 

起死亡的原因，如感染 、出血、中毒等；(2)直接死因来 自主要 

死因的并发症；(3)诱因是身体原有潜在的病变，因某种诱发 

因素导致潜在病变恶化而死亡；(4)辅助死因为独立于主要 

死因的疾病，在死亡过程中仅起到辅助作用；(5)合并死因是 

两种原因在一个病例中起到死因的作用。当两种原因存在， 

究竟孰为主，孰为辅的问题时，称为死因竞争。 

在医疗纠纷鉴定中，由于尸体解剖明确死亡原因，对医 

疗纠纷鉴定或民事责任处理起到关键作用。 

例3，男，25岁。因与他人发生争执、厮打与追赶过程中 

倒地身亡，家属提出诉讼，将对方告上法庭，后在公安部门的 

协调下，对死者施行解剖。尸检发现，死者心脏二尖瓣显著 

增厚、狭窄，致二尖瓣口径缩小至 0．5 em。两侧肺组织体积 

变小 ，质地变硬，表面散在分布大小不一的棕黄色斑点。诊 

断为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狭窄，肺褐色硬变。这一结论明 

确该例死亡原因，是 自身疾病导致病变，在与他人发生厮打 

与追赶过程中，心率加快，高度狭窄的二尖瓣难以承受血液 

载荷，而发生急性左心衰竭死亡，这是诱发因素。明确死因 

与诱因，为公安部门解决民事纠纷，为双方所承担的责任提 

供依据。 

法医病理学尸检是全面的、系统的尸体解剖与组织学观 

察，最后得出诊断结论，明确死因。死亡病例的医疗纠纷，往 

往需要尸体解剖作出医学鉴定。由于本地区人员与条件的 

限制，公安部门的法医侧重于现场，对 自杀、他杀的鉴定、死 

亡时间的推测、损伤的过程与程度判定等，而病理的大体和 

组织学检验不能进行。作为医学院校的病理工作者，有系统 

性理论知识，又有临床病理学实际工作的经验，以及多年参 

与尸体解剖的现场经验，能较为全面地将法医学与临床病理 

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以客观、公正、有据地作出死因鉴定， 

在医疗纠纷或民事纠纷案件的处理中起到重要作用，也是其 

他行业所不能取代的。 

2 法医病理学尸检在医疗纠纷司法鉴定中的地位 

2．1 法医病理学尸检工作的特殊性和规范化 医疗纠纷中 

死因鉴定是一个十分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对病理人员有较高 

的要求，确保诊断的可靠性，程序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公平 

性，也并不是所有做病理诊断的医师都可以参与此项工作。 

对法医病理工作者具有更高的要求，具备法医学和临床病理 

学的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具有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也 

应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素养。我院的法医病理学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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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院 50年来，承担教学、临床病理诊断和尸检工作 ，长年 

接受皖北地区司法部门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邀请 ，参与尸 

体解剖的工作，因而有比较严格的规范化的工作流程。具体 

要求如下：(1)尸检前必须先拿到病历，了解死者的生前病 

史、诊疗情况，制定解剖方案及操作的注意事项，做到有的放 

矢，心中有数；(2)解剖检验必须包括头颅、颈部 、胸腹腔主要 

脏器全部提取做病理检查；(3)尸检脏器一旦取出，不归还死 

者，需要保存较长时问，待无异议后再作处理；(4)尸检过程 

中，当事人双方在场监督 ，增强其透明度及公正性；(5)法医 

病理人员具有对死者高度负责性 ，在作出诊断时做到实事求 

是，客观、准确，不对任何一方有偏向性。由于本职业的特殊 

性，决定在医疗纠纷鉴定中具有其公正性 、公平性 ，作出的诊 

断结论 ，具有医学司法鉴定中可采纳性的理论依据。 

例 4，男，74岁。因与邻居发生 口角，厮打(比较轻微)， 

较为气愤，半小时突然倒地 ，而后 昏迷，急送医院抢救治疗 

4天，无效死亡。家属将邻居告上 当地法院，为解决民事纠 

纷，由公安部门联系，进行尸体解剖和司法鉴定。尸检发现， 

死者大脑左半球近内囊处见 4 cm×3．5 cm出血灶，追加全 

身各脏器的全面观察，心脏体积显著增大，左心室壁增厚 

2．8 cm；肾脏呈颗粒性固缩。肾；脾小体中央动脉壁厚腔狭，上 

述病变提示，死者生前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内脏病病变期)， 

在与他人争执过程中，因情绪和心情变化，导致脑内硬化的 

小动脉破裂出血而死亡。根据尸检的规范化要求 ，对死者进 

行系统性、全面性分析观察，得出公正性 、公平性的诊断结 

论，解决当事双方纠纷，为处理民事案件提供科学依据。 

2．2 法医病理学在医疗纠纷医学司法鉴定中的地位 法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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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学是病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它研究的对象是尸体，通 

过病理学的观察，作出病理诊断。它的研究既丰富病理学的 

内涵，又发挥法医学的优势，有助于增加医疗纠纷死因鉴定 

结论的准确性，为医疗纠纷处理和医学司法鉴定奠定理论依 

据。由于其诊断的特殊性、可靠性，决定其在医疗纠纷与医 

学司法鉴定中的重要地位。法医病理在处理医疗纠纷事件 

中，置于争议双方当事人之外，处于公平状态中，在一定程度 

上得到当事人双方的理解和信任，对死者的病变作 出科学 

的、客观的、公正的结论 ，有利于医疗纠纷或民事的调解与处 

理 J。因此，法医病理学尸检在医疗纠纷与医学司法鉴定中 

处于重要地位 ，也是其他手段无可替代的。 

当今 ，医疗纠纷的处理倍受社会的广泛关注，尤其涉及 

死亡的医疗纠纷，因为经济赔偿数额较大，有 的还涉及相关 

的刑事责任，所以，当事双方对尸体解剖检验特别重视，其死 

因鉴定对医疗纠纷的调解与处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 

此，法医病理尸检工作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 ，在这样情况 

下，病理工作者须更加倍学习，谨慎操作 ，细致观察，以高度 

的责任心将此项工作做好，更好地发挥其他部门不可替代的 

作用和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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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干听觉诱发电位(brainstem auditory evokedpotentials， 

BAEP)是近 30多年发展起来的诊断新技术 ，其功能是全 

面准确记录声刺激后听觉系统所产生的一系列神经电位反 

应 ，反映耳蜗至脑干相关结构的功能状态。听觉系统所产生 

的电位极小，该技术应用计算机采集信号标本，通过若干次 

滤波 、叠加、放大，清晰地以曲线波形方式记录出听神经传导 

通路中从耳蜗神经核经脑干直至皮层各个中转点的神经电 

位 ，因此可全面反映听神经功能的生理过程及病理现象 ，故 

很快在成人神经内外科、耳科、法医界等得到广泛应用。新 

生儿 BAEP由 G~ambos夫妇首次报道，于2O世纪 8O年代末 

引入儿科及新生儿领域。现将 BAEP在新生儿领域的应用 

及其进展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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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生儿 BAEP 

早在20世纪 30年代 ，人们就注意到胎儿的听觉发育。 

自妊娠 24周胎儿即可对声刺激产生眨眼、胎动、呼吸、心率 

改变等反应 ；妊娠32～36周时，胎儿 BAEP发育最快 ，近足月 

时已成熟 ；出生时基本具备较完整的神经听觉传导通路， 

有较好的听觉能力，在 50～90 dB响度内，对 500～1 000 Hz 

音频有定向反应 ，故完全具有进行 BAEP检查的基础条件。 

BAEP中代表耳蜗及听神经远端电位的 I、Ⅱ波主要在生前 

发育，故各种围生因素如感染、窒息或高胆红素血症更易引 

起周围性耳聋；代表脑干内中枢传导功能的Ⅲ、Ⅳ、V波及波 

间潜伏期主要在生前 1个月及生后 2年成熟，波幅 V要到 

5—6岁才达到最高位。研究表明 I4 ，新生儿生后 30 min 

均可描记出可重复的波形 ，固定出现的是 I、Ⅲ、V波，出波 

次序依次为Ⅲ、V、I、Ⅱ和Ⅳ波 ，并得出 8种波形；自35周 

胎龄以后 ，I波波幅一直稳定于0．22～0．31 txV，V波波幅常 

小于I波，两波平均波幅比值V／I<1，但若 <0．5则属异 


